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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垦校发〔2022〕53号 

 

 

 

 

各院、部、处，各直属单位： 

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

2022年校长办公会第 11次会议研究通过，先将其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

2022 年 6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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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防止安全事故发生，

保证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）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

验室工作规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0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必须认真贯彻“安全第一、

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根据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使用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是指学校内所有承担教学、科研

任务的实验场所。 

第二章  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

第四条  在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领导下，成立学校实验室安

全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校实验室安全管理、监督和指导。 

（一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    长：校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常务副组长：分管实验室工作校领导 

副  组  长：其他校领导 

成      员：实验设备管理中心、学生处、保卫处、教务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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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处、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国家杂粮工程技术

中心负责人、各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、各学院院长  

（二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实验

设备管理中心，办公室主任由实验设备管理中心主任兼任。 

第三章  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及职责 

第五条 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实行由学校、基层单位（含学

院、国家杂粮工程技术中心、实验设备管理中心，以下简称各单

位）和实验室（中心）联动的实验室安全三级管理责任体系，切

实履行实验室安全的闭环管理。 

第六条  学校党委统筹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学校党政主要

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；分管实验室工作的校领导是重要领导责任

人，协助第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；其他校领导在分管工

作范围内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给予支持、监督和指导。 

职责： 

（一）将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学校事业发展规划； 

（二）设立校级领导机构； 

（三）与学院负责人签订实验室安全工作责任状； 

（四）落实学校实验室安全设施建设、改造与安全管理经费； 

（五）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建设等。 

第七条  实验设备管理中心是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要职

能部门，在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实验室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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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；学生处、保卫处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研究生与学科建

设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国家杂粮工程技术中心和各学院等相关部门

配合落实工作。 

职责： 

（一）建立学校实验室安全三级管理体系； 

（二）制定、完善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； 

（三）开展校级安全教育培训活动； 

（四）组织校级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演练； 

（五）学校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； 

（六）实验室危险源辨识，建立校级风险分级管控方案； 

（七）建立校级实验室安全检查队伍； 

（八）开展校级实验室安全检查，针对重要危险源开展定期

专项检查； 

（九）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，督促实验室所属单位对安全隐

患进行及时整改，必要时报学校安全委员会研究决策； 

（十）易制毒、易制爆化学品采购； 

（十一）实验室废弃物收集、转运及处置； 

（十二）实验室安全装备、用品配发； 

（十三）建立校级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； 

（十四）及时发布或传达上级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，做好安

全信息的汇总、上报等工作。 

第八条  各单位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主要领

导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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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： 

（一）严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各项规定，落实通知要求； 

（二）严格按照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组织开展工作； 

（三）组织成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； 

（四）落实分管实验室安全的班子成员和各实验室（中心）

安全管理人员； 

（五）建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与各实验室（中心）

主任签订安全责任状； 

（六）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落实实

验室安全经费等。 

第九条  各单位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领导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

工作重要领导责任人，协助主要领导责任人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。 

职责： 

（一）结合学科专业特色，组织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

制度； 

（二）根据需要，开设实验室安全必修课或选修课； 

（三）组织开展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应急演练； 

（四）组织开展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宣传、教育培训与考核； 

（五）组织建立本单位风险分级管控方案； 

（六）按计划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； 

（七）组织落实隐患整改工作； 

（八）监督指导各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实施； 

（九）组织、督促各实验室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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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各单位实验室（中心）主任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

作的直接责任人，负责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工作。 

职责： 

（一）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、准入制度、操作规

程、应急预案、各类台账记录等； 

（二）与各实验室负责人签订安全责任书； 

（三）落实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及考核工作； 

（四）建立本单位危险源分布清单并进行动态管理； 

（五）负责实验室环境建设； 

（六）落实安全隐患整改； 

（七）建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，根据职能部门的有

关通知，做好安全信息的汇总、上报等工作； 

（八）组织、督促相关人员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等。 

第十一条  各实验室负责人是所在实验房间的直接安全负责

人，负责本实验房间的实验室安全工作。 

职责： 

（一）健全和执行本实验室各项安全规章制度； 

（二）本实验室安全设施及安全标识的建设和管理； 

（三）对在本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与考

核，对来访人员进行安全告知； 

（四）按要求开展实验室自检自查整改，建立台账，定期检

查且留存记录； 

（五）按照相关规定，建立危险化学品动态台账、安全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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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书、危险废弃物管理台账，规范收集和暂存化学废弃物； 

（六）根据需要制定特种设备专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实

行使用登记，操作人员应取得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，持证上

岗并保持有效； 

（七）规范实验操作，安全用水、用电、用气，做好个人防

护，认真填写各类维护、检查记录； 

（八）配合实验室（中心）主任做好实验室卫生与日常管理

等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在实验室学习、工作的所有人员对实验室安全工

作和自身安全负有责任。必须遵循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

实验操作规程或实验指导书开展实验活动，配合各级安全责任人

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演练活动，知晓

应急电话号码、应急设施和用品的位置，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，

避免安全事故发生。 

第四章  实验室安全管理主要内容 

第十三条  实验室安全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危险化学品安全、

生物安全、辐射安全、实验废弃物安全、仪器设备安全、水电安

全及日常管理等。 

第十四条  危险化学品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具有毒

害、腐蚀、爆炸、燃烧、助燃等性质，对人体、设施、环境具有

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。学校所有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教

学科研单位，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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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购、领取、保管、使用、销毁等，做到购置有计划，使用有记

录，保存规范，账物相符，责任到人。 

第十五条  生物安全主要涉及实验动物安全、转基因生物安

全等方面。各单位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，规

范生化类试剂和用品的采购、实验操作、废弃物处理等工作程序，

加强生物类实验室安全的管理，责任到人。 

第十六条  辐射安全主要包括放射性同位素（密封放射源和

非密封放射性物质）和射线装置的安全。各涉辐单位在获取环保

部门颁发的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后方能开展相关工作；涉辐场所

要设置安全及警示设施；相关实验室需建立完善的辐射装置和放

射源的采购、保管、使用、备案、涉辐废弃物的处置等管理制度；

涉辐人员需定期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，持证上岗。 

第十七条  对环境有危害的实验室危险废弃物，由产废单位、

实验设备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分工负责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

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置。 

第十八条  各单位要加强各类仪器设备的安全管理，定期维

护、保养各种仪器设备及安全设施；对有故障的仪器设备要及时

检修，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检修等要有记录；加强仪器设备操

作人员的业务和安全培训；按照操作规程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。

国家规定的某些特殊仪器设备和岗位需实行上岗证制度。 

第十九条  实验室要加强用水安全管理，要定期检查上下水

管路、化学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等，避免发生因管路老化、堵

塞等情况所造成的安全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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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实验室要加强用电安全管理，电气设备的使用应

符合用电安全规范，实验室电容量、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需

匹配，不得私自改装，不得私自乱拉乱接电线。 

第二十一条  实验室应建立日常卫生安全制度，实验室环境

应整洁卫生有序，仪器设备布局合理，妥善管理安全设施，处理

好实验材料、实验剩余物和废弃物，及时清除室内外垃圾，不得

在实验室堆放杂物。 

第二十二条  实验室应建立安全工作档案，将常规或阶段性

工作资料归档，相关记录完备。 

第五章  实验室安全检查及事故处理 

第二十三条  学校、各单位和实验室（中心）建立实验室安

全检查制度，定期或不定期针对危险化学品、水电及仪器设备等

进行安全检查；各单位应记录每次检查情况，对发现的问题和隐

患进行梳理，分清责任并积极整改。 

第二十四条  对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能整改的

要立整立改，对短期内无法整改的要有事故防范措施，并制定后

续整改办法；对整改结果进行跟踪和复查；对于存在安全隐患拒

不整改的，学校将停止该实验室后续建设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第二十五条  实验室一旦发生事故，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，

采取有效应急措施，及时处理，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，并及时向

学校报告；发生较大险情的，应立即报警，并保护现场。 

第六章  责任与追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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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 对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瞒报、不报的单位和个

人，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第二十七条  对于违反本规定，造成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的，

在追究责任的同时将取消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年度评优资格。 

第二十八条  因工作失职或管理不善，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

故的，学校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关责任人相应的行政处罚，构

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九条  本办法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第三十条  各有关单位可以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单位实验室

工作实际情况另行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。 

第三十一条  本办法由实验设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黑龙江八一农

垦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》（农垦校发〔2013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